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09-6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

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

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独立董事刘凝委托独立董事王稳代为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由总经理提名的《关于聘任王林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的提案》，同意聘任王林先生为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起至本次

重组交割日止。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由总经理提名的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马志国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提案》，同意聘任马志国先生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从本

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起至本次重组交割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

、经审阅王林、马志国先生的履历等材料，认为王

林先生、马志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王林先生、马志国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由公司总经理提名王林先生为常务

副总经理候选人、马志国先生为财务总监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鉴于前述原因，我们同意王林先

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志国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并担任财务负责人，任期从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组的交割日止。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

、 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独立董事意见；

3

、 候选人简历。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王林先生：中国国籍，

1958

年

4

月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金陵石化公司化工二厂宣传科干事、宣传科

长、纪委办公室主任；金陵石化公司化工二厂组织科长；金陵石化公司化工二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江苏金浦集团江苏钟山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金浦集团供销公司副总经理兼物流公司总经理；现

任江苏金浦集团计划经营部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志国先生：中国国籍，

1976

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理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具有会计师职称和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资格。曾任江苏省地方税务局，任科员、副主任科

员；南京扬子伊士曼化工有限公司，任

ERP

专员；比欧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江苏金浦集

团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南京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现

任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任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09-037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收到本公司参股

19.90%

的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大顶矿业公

司

"

） 股东会决议： 大顶矿业公司以

2008

年度末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96,000,

000.00

元。 其中，我公司持有大顶矿业公司股份比例为

19.90%

，获分股东红利人民币

78,804,000.00

元。 截止

公告日，我公司已收悉上述股东红利，并据此确认相关投资收益人民币

78,804,000.00

元。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09-47

关于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股权转让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今接到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机床集团

"

）的通知，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沈阳市国资委

"

）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09

年

12

月

9

日，通过沈阳联合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机床集团

30%

的国有股权。 鉴于挂牌期满无人摘牌， 沈阳市国资委定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3

日继续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延展挂牌

10

个工作日（具体内容参见公

司

2009

年

11

月

13

日和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发布的

2009

年第

35

号和第

45

号公告）。 现延展挂牌期满仍无意向投资者摘牌。 因此，沈阳市国

资委决定终止本次挂牌转让上述股权。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西北轴承 公告编号：

2009-045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冯家海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冯家海先生

因个人原因从即日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冯家海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符合相

关规定，不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对冯家海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西北轴承 公告编号：

2009-046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收到公司董事剡宗义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剡宗义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从即日起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 剡宗义先生的辞职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对剡宗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为了加强基金管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公司研究决定，增聘朱昆鹏先生担任东吴进

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与王炯女士共同管理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已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朱昆鹏先生简历

朱昆鹏先生，

1977

年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经济学学士，八年证券从业经历。 曾担任

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员、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国金证券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经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等职。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的更正公告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刊登的《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正文中提及的日期有误，现更正如下：

自

2009

年

12

月

25

日起， 投资者可在中国建设银行指定网点办理公司上述全部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

回、转换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特此更正。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9-005

号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123

号文核准，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345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3.80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根据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结果，

2009

年

12

月

23

日，公

司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由

"

企股粤穗总字第

010561

号

"

变更为

"440101400008665"

；

注册资本：由

"

人民币

16035

万元

"

变更为

"

人民币

21380

万元

"

；

实收资本：由

"

人民币

16035

万元

"

变更为

"

人民币

21380

万元

"

；

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

。

股东（发起人）：由

"

威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

变更为

"

威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社会

公众普通股

"

。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偏转 公告编号：

2009-049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债权人陕西金山电器有限公司以本公司主营业务

严重萎缩、近两年连续亏损，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为由，申请本公司依法进行重整，陕西省咸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公司重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7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12

月

25

日起停牌。 公

司将在法院作出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复牌申请。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09 - 034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康典先生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向监事会提交书面辞呈，辞去深圳发展银

行监事会主席职务。 深圳发展银行监事会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选举产生新的监事会主席。

康典先生将依法继续履行作为深圳发展银行监事所应承担的各项职责， 并在新的监事会主席产生

之前的过渡时期，履行召集和主持监事会工作的相关职责。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9

年

12

月

25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元旦”前

暂停申购（定期定额申购除外）及转换转入交易及元旦假期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关于

2010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2009]121

号

)

及沪深

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2010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至

1

月

3

日

(

星期日

)

为节假日休市，

1

月

4

日

(

星期一

)

起照

常开市。

为保护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华安现金富利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

2009

年

12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但不暂

停本基金单笔

5

万元（含）以下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各代销机构对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不同，具体情况以

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2010

年

1

月

4

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此外，

"

元旦

"

假期投资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1

、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到

1

月

3

日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基金交易业务申请，及假

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2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

］

41

号）第十款的规

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

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 投资者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自下一工作日

2009

年

12

月

30

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华安现金富利投

资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和整个假期期间的收益， 将于下一工作日

2010

年

1

月

4

日起不享受华安现金富利

投资基金的分配权益。

3

、特此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huaan.com.cn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咨询相关信

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5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运用

固有资金进行开放式基金投资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拟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代销机构赎回本公司固有资金投资所持有的华商领先企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1

）

19,925,274

份，基金赎回费率为

0.5%

；本公司拟于

2010

年

1

月

6

日，运用公司固有资金通过代销机构申购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1

）

1000

万

元，申购手续费为

1000

元，申购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2

）

900

万元，申购手

续费为

1000

元，申购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5

）

900

万元，申购

手续费为

1000

元，上述基金的持有期将不少于六个月。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遵循谨慎、稳

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并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09-024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项目中第一条超高压生产线

投入正常运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交联聚乙烯环保电缆投资项目

"

中的第一条超高压生产线近日安装调试成

功，于

12

月

24

日投入正常运行。 结合公司已有的一条超高压生产线，公司产品结构有望在

2010

年得到

进一步改善。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ST

东盛 证券代码：

600771

编号：临

2009-040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了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23

号东盛大厦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斌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杨红飞主持。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94,055,6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3,808,438

股的

38.5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股份为

94,055,64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股份为

0

股；弃权股份为

0

股。

根据青海省工商管理局营业执照年审意见，公司将经营范围由原来的

"

中药原料药、西药原料药、片

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注射剂、大输液、口服液的生产、销售、研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变更为

"

中药原料药、西药原料药、

片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注射剂、大输液、口服液的生产、销售、研究（由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

构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公司将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大会已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戈向阳、张圣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ST

东盛 证券代码：

600771

编号：临

2009-041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拟购买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置换获得的部分医药资产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目前，审计、评估以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公

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 在此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

2009-050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安诀行贸易有限公司部份股权的

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五天）

2009

年

12

月

23

日接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08

）青民

二（商）初字第

1824

号民事判决书（下称：一审判决），对上海安诀行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安诀行）诉上海五

天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一审判决。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根据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的管理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8

年

9

月份，安诀行以股权转让价款未完全支付为由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五天，请求

法院判令上海五天支付

310

万元的转让款，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金

310

万元，利率按每日万分之五）并

承担诉讼费用。 法院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和

2008

年

12

月

19

日分别开庭审理，因需以另一案件审理结果

为依据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

2009

年

2

月

3

日中止审理，

2009

年

11

月

5

日恢复审理。

二、本案的历史披露情况

2008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对上海五天收到传票、应诉通知书、案由情况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三、本案判决情况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08

）青民二（商）初字第

1824

号民事判决书安诀行诉上海五天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审判决如下：

1

、上海五天支付安诀行股权转让款

310

万元；

2

、上海五天支付相关违约金（本金

310

万元，自

2008

年

2

月

7

日起至支付之日止，利率按每日万分之

二点一）。

对于上述判决上海五天将按相关法律程序向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将根据上诉进展情

况另行公告。

四、本案的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判决结果， 本次案件对本期利润影响的金额为

"

相关违约金

"

（约

40

万元） 及案件的受理费

（

17120.60

元），故此案的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对公司目前及以后的生

产经营情况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目前无发生或未了结的其他重大案件。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３

证券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５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的
比例

（

香港
）

桂江企业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１２

月
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１

日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８５２

，

７００ ０．２５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

８６１

，

３００ ０．５６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８４

，

３００ ０．０５６％

其他方式
合计

３

，

４２８

，

５００ １．０４１％

注：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股计算，（香港）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股份比例为

１．０４１％

。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

香港
）

桂江企
业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数
３３

，

０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４％ ２９

，

６４６

，

５００ ９．００％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３３

，

０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４％ ２９

，

６４６

，

５００ ９．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是

√

否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24

2009

年
1 2

月
25

日星期五

关于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日常申购业务提示性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暂停日常申购业务的公告》，根据《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现

将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暂停申购提示如下：

自

2007

年

9

月

24

日起，本基金暂停接受日常申购业务。 在暂停本基金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的

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post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 此 公 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5

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任职的公告

经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聘任祖煜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 祖煜先生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

号

1407

文核准。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祖煜先生简历

祖煜先生，男，硕士，历任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国际业务部高级项目经理、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

际业务部负责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总经理，现任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

中信建投证券延长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信建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协商，决定本公司旗下天治财富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350001

）、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2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3503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5

）、天治趋势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7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参加中信建投证券延长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对应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本公司管理的证券

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期限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三、优惠活动的内容

1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注意事项

1

、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

,

请遵循中信建投证券的具体规定。

2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咨询途径

1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各营业部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免长话费）

2

、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4800

（免长话费） 、

(021)34064800

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2009-36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3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公司

3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清波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1

名， 代表股份

61,423,730

股， 占股份总数的

59.0613%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梁立新律师、叶瑛律师出席了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1,423,73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2

、《关于公司变更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1,423,73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